附件3：
卡若区帮达街片区城中村（城市更新）改造非法私建治理工作具体实施办法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参照《昌都市卡若区规划范围内非法私建治理工作具体实施办法》，结合卡若区帮达街片区城中村（城市更新）改造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一、征收当事人
昌都市卡若区人民政府成立卡若区帮达街片区城中村（城市更新）改造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非法私建的治理安置具体工作。卡若区住建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发改委、公安局等有关部门，做好协调、配合和指导工作。
二、征收范围
对帮达街片区城中村（城市更新）改造范围内的非法私建户。
三、治理安置补偿方式
对卡若区非法私建“1867户”底子（简称“1867户”）中的非法私建户，不论房屋的位置、结构、大小、年限和成新率，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安置（任选且只能选择一种方式）。对不在“1867户”底子中的非法私建户，按照昌都城区历年非法私建户拆除时的相关标准，给予3万元一次性补助后，返回原籍。
1.按照属地管理要求，坚持“从哪里来回哪里去”的原则。对自愿返回原籍的非法私建户安置。
（1）补偿标准：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最高标准每户补助5.8万元。每户一次性发放拆迁过渡安置补助费1.5万元。
（2）优惠政策：返回原籍可与原籍常住户享受同等水平强农惠农政策。（参照强农惠农政策手册）
（3）搬迁时限及费用计算：选择自愿返回原籍安置的，签订《返回原籍安置补偿协议》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非法私建房屋拆除工作，由卡若区城市更新领导小组按照《返回原籍安置补偿协议》规定兑现补偿，并返回原籍安置。
2.坚持政府补助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，对于原籍无生产生活资料，回迁原籍确实无法进行生产生活安置，且在昌都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的非法私建户，自愿购置商品房或经济适用房安置。
（1）补偿标准：非法私建拆除每户一次性发放拆迁过渡安置补助费1.5万元。
（2）购置商品房：按市场价，在帮达街片区涉迁群众回迁后剩余房源选购。
（3）购置经济适用房：按均价3400元/平方米的政府补贴价出售。
（4）优惠政策：解决城镇户口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技能培训，享受子女上学、具备条件的享受城镇低保、医保等相关社会保障政策。自愿购置经济适用房的非法私建户，其农村户口原籍生产资料全部收归集体所有，取消其原籍的一切强农惠农政策包括虫草采挖及低保、医保等待遇。
（5）搬迁时限及费用计算：选择购置商品房、经济适用房安置补偿，签订《购置商品房、经济适用房安置补偿协议》并在搬迁交房10日内，由城市更新领导小组按照《购置经济适用房安置补偿协议》的规定。具体负责安置。
3.坚持依法拆除与安置建设相结合的原则，对于原籍无生产生活资料，回迁原籍确实无法进行生产生活安置的非法私建户，且在昌都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的非法私建户，自愿申请公租房，且经相关部门审核符合公租房入住标准的，可申请租住公租房安置。
（1）补助标准：非法私建拆除每户一次性发放拆迁过渡安置补助费1.5万元。
（2）租住公租房：按《昌都市市直公租房租金标准》中明确的各片区租赁标准收取租金。
（3）优惠政策：自愿要求解决城镇户口的，其农村户口原籍生产资料全部收归集体所有，取消其原籍的一切强农惠农政策包括虫草采挖及低保、医保等待遇。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技能培训，享受子女上学，具备条件的享受城镇低保、医保等相关社会保障政策。
在规定时间内对非法私建房屋进行自行拆除的，房屋旧料可由个人自行处理。
（4）搬迁时限及费用计算：选择租住公租房安置补偿且符合租住条件的非法私建户，签订《租住公租房安置补偿协议》并在搬迁交房10日内，由卡若区城市更新领导小组提供的房源进行安置。
注：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具有优先对其指定的经济适用房房源地、楼层、户型进行选择的权利。且无论商品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公租房，其水电费、物业管理费均需按时交纳。在规定时间内对非法私建房屋进行自行拆除的，房屋旧料可由个人自行处理。
四、法律责任
1.维护规划的权威性，遵守规划的要求是每个公民的责任，非法私建住户应当支持和配合总体规划的实施及城市建设。
2.自本《方案》发布之日起，非法私建住户存在租赁关系的，由租赁双方自行解除租赁关系，设有抵押，由户主自行解除抵押，存在经济纠纷的，由当事人双方自行解决。非法私建治理安置主体责任人不承担房屋租赁、抵押及经济纠纷所产生的任何赔偿和法律责任。
3.非法私建住户如有疑问，可以依法向非法私建治理安置责任主体和有关部门逐级反映情况。
4.非法私建治理安置责任主体与非法私建住户依据本办法的规定，就补偿方式、金额和支付期限、搬迁期限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，订立协议。补偿协议订立后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在非法私建治理与安置过程中，当事人采取非法聚集、上访、暴力、威胁等方式的，由公安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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